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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楼18层1单元21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
· 估价委托人：
晟瑞弘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陈 颖（注册号：1120060040）、叶 凌（注册号：1119970111）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8年3月13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8-1-0149-F01SSGJ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晟瑞弘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楼18层1单元2107号办公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楼18层1单元2107号办公用房，为晟瑞弘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154.05平方米。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办理缴费手续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7年11月3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11月30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41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image: image1.jpg]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单价
	36024
	33537

	评估价值
	总价
	5358013

	
	大写金额
	伍佰叁拾伍万捌仟零壹拾叁

	
	单价
	34781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办公
	现状用途
	办公

	房屋使用状况
	非自用
	建成年代
	2010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有偿（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50年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设定为41年

	法定优先受偿款

（单位：元）
	土地出让金
	——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赁权
	已出租


（转下页）

（此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五）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六）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买卖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买卖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估价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3.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物所有权均为合法方式取得，并支付相关税费，估价对象能够正常上市交易。

4.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5.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上载明的为准。
6.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及其周边环境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7.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8.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增值税与营业税的计算方式不同：营业税直接依据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纳税额，而增值税按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出销项税额后，还要扣减成本费用中的进项税额，才是最终的应纳税额；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为不含税销售额，而营业税的计税销售额为含税销售额。涉及税制转换和政策调整，较为复杂。总体上看，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估价目的、报告使用用途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本估价报告采纳简易计税方法记取增值税进行测算。
9.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10. 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中未对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成年代证明》，估价对象建成于2010年，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建成于2010年。若估价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情况不符时，则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2.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其土地信息相关资料，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土地用途与房屋用途一致——均为办公。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办公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50年，故本报告假设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50年；同时根据上一条假设，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使用7年，本报告按照建筑物建设期为2年计算，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41年，并以此作为估价的假设前提。准确的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终止日期以房地产相关管理部门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载明的信息为准。
3.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租赁权的详细资料，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已设定租赁权，剩余租赁期不足一年，故本报告测算中未考虑该租赁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除上述租赁权外，未见估价对象抵押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办理缴费手续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5.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本报告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装修情况以评估专业人员在实地查勘日的调查记录进行设定。若估价对象实际情况与设定情况不符，则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本报告估价结果已包含装修价值，特此说明。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本估价报告评估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办理缴费手续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评估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 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房地产正常市场价值，如估价对象规划用途、建筑面积或建筑物使用状况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本报告估价对象的装修情况以评估专业人员在价值时点实地查勘并经估价委托人现场签字确认的查勘记录为依据。本报告估价结果已包含装修价值，特此说明。
8.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9.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10.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1.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即2018年3月13日至2019年3月12日）。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晟瑞弘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楼18层1单元2107内（1）
法定代表人姓名：姚远
联系人：祁爱华
联系电话：13102624682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邮政编码：100078

	估价机构资质：建设部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三、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办理缴费手续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四、价值时点：2017年11月30日

	五、估价作业期：2018年3月8日至2018年3月13日

	六、估价对象概况

	估价对象：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15号楼18层1单元2107号办公用房

	1.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
	房屋性质：商品房

	房屋所有权人：晟瑞弘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房屋坐落：朝阳区霞光里15号楼

	楼号或幢号：15
	部位及房号：1单元2107

	房屋总层数：21（-03）
	所在层数：18

	建筑面积（㎡）：154.05
	套内建筑面积（含阳台）（㎡）：111.25

	结构：钢混
	建成年代：——

	房屋用途：办公
	现状用途：办公

	使用权类型：有偿（出让）
	土地用途：——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41年。

	备注：估价对象《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中未对其建成年代进行标注，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建成年代证明》，估价对象建成于2010年。

	2.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有关估价对象租赁权的详细资料，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已设定租赁权，剩余租赁期不足一年，故本报告测算中未考虑该租赁权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在此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截至报告出具日，估价对象除上述租赁权外，未见估价对象抵押权、地役权等他项权利的资料，本报告是为估价委托人办理缴费手续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故本报告设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 在此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3.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项目
	装修及设备安装状况

	现
状
装
修
	建筑类型
	塔楼

	
	外墙面
	墙砖、玻璃幕墙

	
	外门窗
	玻璃门、铝合金窗

	
	单元类型
	平层
	朝向
	东

	
	户型
	——

	
	位置
	顶棚
	墙面
	地面
	建筑装饰配件及附属设备

	
	办公用房
	原结构
	塔楼
	地砖、地毯
	木质隔断

	
	内门
	木门


	公共部分
	大堂：石膏板顶棚、墙砖墙面、地砖地面
电梯间：石膏板顶棚、墙砖墙面、地砖地面
楼梯间：涂料顶棚、涂料墙面、水泥地面

	供水系统
	市政管网供水

	排水系统
	市政管网排水

	供电系统
	市政供电

	采暖系统
	小区集中供暖

	燃气系统
	无

	空调系统
	中央空调

	通讯系统
	电话线入户、宽带入户

	消防系统
	消防栓、火警报警器、自动喷淋装置

	安保系统
	保安、监控摄像

	电梯
	5部

	小区内停车
	地下车库

	物业管理
	物业公司管理


	项目
	折旧程度

	装修、
部分
	外墙面
	基本完好

	
	顶棚
	基本完好

	
	内墙面
	基本完好

	
	门窗
	开关灵活、五金件基本完好

	
	地面
	基本完好

	设备 

部分


	水卫
	上、下水基本畅通

	
	电照
	线路和各种照明装置基本完好

	
	特种设备
	——

	4.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楼宇四至
	东北至：市政道路
	东南至：嘉里大通中心、中国庆安大厦

	
	西南至：霞光里社区
	西北至：天马行商务酒店

	基准地价土地级别
	办公类二级II-17地价区

	办公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位于燕莎商圈，周边有嘉里大通中心、迪阳大厦、网信大厦、鹏润大厦、中国庆安大厦等办公楼项目，入驻率较高，办公集聚程度较好。

	临街道路
	临近城市次干道——霄云路

	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周边有131、359、401、403、404、405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及地铁10号线及机场线换乘站（三元桥站），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环境状况
	自然环境：朝阳公园、亮马河；

人文环境：使馆区；

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公共服务设施
	商业：凤凰汇购物中心，比如世界购物中心，京客隆超市；
医院：霞光里社区卫生服务站；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兴业银行；

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完备。


	七、价值定义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11月30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办公，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设定为41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估价对象符合上市交易的法律规定。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用途为办公，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28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主席令第46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5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主席令第62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

6.《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7.《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8.《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
（二）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估价委托书》

2.《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
3.《建成年代证明》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十、估价方法

	由于本次评估是为估价委托人办理缴费手续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收益法为主方法进行估价。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收益法：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

本次估价的技术路线首先分别采用比较法、收益法求取房地产价值。再依据各方法的估价结果，算术平均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

	十一、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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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方法
估价对象及结果
	比较法
	收益法

	测算结果
	单价
	36024
	33537

	评估价值
	总价
	5358013

	
	大写金额
	伍佰叁拾伍万捌仟零壹拾叁

	
	单价
	34781


单位：元、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转下页）

特殊事项说明表

	房屋性质
	商品房
	规划用途
	办公
	现状用途
	办公

	房屋使用状况
	非自用
	建成年代
	2010年

	土地使用权类型
	有偿（出让）
	法定最高土地

使用年限
	50年
	剩余土地使用年限
	设定为41年

	法定优先受偿款

（单位：元）
	土地出让金
	—— 

	他项权利状况
	抵押权
	——

	
	租赁权
	已出租


	十二、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陈  颖
	1120060040
	
	年   月   日

	叶  凌
	1119970111
	
	年   月   日

	其他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相关资格或职称
	签名
	签名日期

	常  畅
	——
	
	年   月   日


	十三、报告附件

	1.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2.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3.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4. 《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朝字第1123290号]复印件

5. 《建成年代证明》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8.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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